
电力学院关于开展2021级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院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全面提高培养质量，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工作管理办法》、《华南理工大学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2020级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题工作要求
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开始，一般在入学后3个月内确定研究范围。研究生必须较广泛地阅读中文和外文文献，以外文文献为主，外文资料总阅读量应不少于15～20 万英文词。在查阅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开题一般在第3学期开学前完成（五年制直博生可延后一年）。申请延期的研究生顺延至2022年批次执行。无故不按期开题报告者，不允许按期进行学位（毕业）论文答辩。
二、开题组织与程序
1.由各学术团队组织成立2021级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不少于3名具有高级职称或以中级职称担任硕士生导师的相关学科（领域）同行专家组成（含校外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导师可以参加本人指导学生所在的开题工作小组。

2.本次学位（毕业）论文中期考核采取线下形式进行（除疫情特殊情况外）。
3.硕士研究生需于开题报告会开始之前将开题材料提交开题工作小组的专家评委审阅，开题时间不少于20分钟/人，以开题工作小组专家评委专家评委采用独立评分或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评定研究生的开题考核结果。
4.研究生院聘请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成员对开题考核过程和结果进行抽查，考核过程和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学院重新组织考核。
三、开题时间安排
1.学术团队安排各组开题时间、地点及分组情况，并填写《2021-2022学年度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信息表(见附件3)》，于6月25日前将此表电子版发到学院邮箱 ymzou@scut.deu.cn。
2.2022年6月30日-8月30日期间完成学位论文开题，由各班学委于9月1日前收齐相关纸质材料（见第六条）汇总后，交到学院9号楼223室。
四、开题准备材料
1.《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简称《开题报告表》）（见附件1）；
1）填写相关内容（其中包括封面、摘要、立题依据、研究方案、研究条件与基础、论文工作计划及预期成果、开题报告作者承诺及导师意见、开题报告审核意见、涉密论文还需要填写“定密审批表”）
2）硕士研究生签名
3）导师签名
4）专家组审核意见结果及专家组成员签名
2.PPT报告（建议10分钟报告，10分钟提问交流）；
3. 《2021-2022学年度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结果汇总表》（见附件4）；
4.学位（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见附件2）；
文献综述要有题目、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正文及参考文献。题目由研究生结合学位（毕业）论文选题而定，内容篇幅应不少于1万字；摘要500字以下，关键词3～5个）。
5.《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简称《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见附件11）；
1） 研究生填写表头相关信息
2） 校内、校外导师签名及联系电话
3） 校外导师所在单位推荐意见栏加意见、签名、盖单位公章
校外导师相关证明材料：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如中级职称需附上硕士学位证书的复印件或任职证明材料），此项只针对全日制专硕和非全日制专硕研究生提交。
五、开题结果处理
学位（毕业）论文开题的考核结果分为：通过、暂缓通过。开题暂缓通过者需列入跟踪培养，若此前未被列入跟踪培养，应在6个月内重新申请学位（毕业）论文开题的考核且导师必须回避，若此前已被列入跟踪培养，学院将对其予以分流。
六、开题报告提交材料
1.开题考核前提交材料
1）《2021-2022学年度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信息表》纸质材料一份，电子版发学院邮箱ymzou@scut.deu.cn；
2.开题考核后提交材料
1.《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文献综述》纸质材料一份；
2.《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纸质材料一份；
3. 《2021-2022学年度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开题结果汇总表》纸板一份，电子版发学院 ymzou@scut.deu.cn；
4.全日制专硕和非全日制专硕研究生需提交《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1份、《校外导师职称证书复印件》1份（保证校外导师提供的职称证书真实性）。校内导师签名、校外导师签名、校外导师单位负责人签名及加盖单位公章（如中级职称需附上硕士学位证书的复印件或任职证明材料）。
硕士研究生请于9月1日前将上述纸质材料交给各班学委，由班学委收齐汇总后交到学院9号楼223室；
5.系统提交相关信息。于2022年8月30日前登录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培养管理系统师生端（网址http://www2.scut.edu.cn/graduate/），用学号和密码进入个人系统，使用菜单“培养服务→我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类型：开题报告”，提交论文题目、开题时间、开题地点等相关信息。               
 《转入学位论文工作》只针对非全日制专硕学生，转入时间统一填写2022年8月30日。
特别提醒：

一、全日制专硕和非全日制专硕校外导师聘请

（一）所有全日制专硕和非全日制专硕学生必须聘请校外导师，填写《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简称《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见附件11），并签名盖章；

1）校外、校内导师签字

2）校外导师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

3）校外导师所在单位盖章

4）校外导师相关的职称证书复印件（中级技术职称需提交学位证书复印件或任职证明材料）

（二）校外导师聘请条件：

1.校外导师要求与学生所在专业相关；
2.副高以上职称(需提交高级工程师证书复印件材料)；
3.若为中级职称则必须是硕士以上学位，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满3年以上才可以聘请（中级技术职称需提交中级职称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或任职证明材料）；
4.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担任重要的技术或管理职务（需提交单位证明相关材料）。
5.校外导师年龄要求60岁以下。
二、涉密论文规定
需开题前两周提交申请涉密论文相关材料，由学校保密工作部门单独组织开题、中期、预答辩、论文送审及最终答辩。相关要求详见《华南理工大学涉密学位论文管理暂行规定（见附件7）》。
三、学位论文的撰写规范要求

请仔细阅读“学位论文撰写规范”，严格按照论文撰写规范上的要求完成论文，《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2022年2月修订）》（见附件8），也可以在学位授予网上下载查看（网址：http://www2.scut.edu.cn/graduate/xwsq/list.htm）
四、管理办法
1.《华南理工大学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实施办法》见附件5；
2.《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工作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见附件6。
五、参加开题、中期考核所有的同学务必按照通知时间要求准时到达课室。
六、如遇疫情特殊情况，根据政府防疫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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